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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為從事合謀行為之業務實體而設的寬待政策—簡介文件》  

 
引言  

 
根據《競爭條例》（“《條例》”）第 80 條，競爭事務委員會

（“競委會”）可與任何人士訂立寬待協議，訂明競委會不會就

罰款而於競爭事務審裁處（“審裁處”）提起或繼續法律程序，

以換取該人士在《條例》下的調查或法律程序中合作。  
 
競委會已發表一份《為從事合謀行為之業務實體

1
而設的寬待政

策》的草擬稿（“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”），諮詢公眾意

見。  
 
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訂明，凡首名從事合謀行為之業務實

體向競委會舉報相關合謀行為，又符合該政策下所有寬待條件

者，競委會便會同意不會於審裁處提起申請向該業務實體施加罰

款的法律程序。  
 
何謂合謀行為？  

 
簡單而言，合謀行為（cartel conduct）是指競爭對手之間為合謀定

價、編配市場、限制產量或進行圍標而作出具有損害競爭之目的

的安排。  
 
競委會認為合謀行為屬《條例》第 2(1)條下的嚴重反競爭行為。  

 
競委會的《第一行為守則指引》載有有關合謀及嚴重反競爭行為

的進一步指引。  

 
政策範疇  

 
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只適用於從事合謀行為的業務實體。

如有業務實體與競委會按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訂立寬待協

議，有關寬待一般會延伸至該業務實體的僱員及高級人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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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條例》第 2 條將“業務實體”一詞定義為包括自然人在內的任何從事經濟活

動的實體（不論其法定地位或獲取資金的方式）。業務實體的例子包括單個公

司、公司集團、合夥企業、以獨資或承包方式經營業務的個別人士、合作社、

社團、商會、行業協會及非牟利組織。競委會的《第一行為守則指引》載有有

關競委會認為何謂業務實體的更多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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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並不適用於合謀行為以外的行為，亦

不適用於並非業務實體的人士。2 競委會將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適

合以較寬大的做法處理有關個案。  
 
為何為合謀行為推行寬待政策？  

 
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的設計旨在幫助競委會打擊合謀組

織。  
 
合謀行為與其他類別的反競爭行為不同。首先，合謀行為是被公

認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害。其次，合謀行為一般秘密地策劃和實

施，使之更加難以偵測。  
 
競委會的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旨在向合謀組織成員提供強

烈和透明的誘因，使其停止合謀行為以及向競委會舉報有關合謀

組織。這誘因是透過以類似“勝者全取”（winner takes all）方式

提供寬待而造成的—競委會只會同意不會對首個向競委會舉報合

謀行為又符合該政策下所有寬待條件的業務實體成員展開申請向

其施加罰款的法律程序。  
 
此項脫離合謀組織的誘因會增加合謀行為被揭發的風險及阻遏持

續的合謀行為。透過增加參與合謀行為的風險及成本，《草擬合

謀行為寬待政策》亦應阻嚇了業務實體形成會損害在香港的競爭

的合謀組織。  
 
環球先例，本港情況  

 
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所訂的方針與世界各地的競爭事務當

局所訂的類似政策一致，而該類政策均於世界各地得到廣泛採納

並已證實能夠有助打擊合謀組織。然而，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

策》已經特別設計以切合香港的具體環境，當中已考慮《條例》

及香港的法院體系等因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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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例如，屬作出合謀行為之公司的僱員並希望以個人身份（而並非代表該公司）

接觸競委會的個別人士。該等人士不符合資格申請政策下的寬待。競委會鼓勵

該等人士 [尋求法律意見，並 ]在無損權益的基礎上接觸競委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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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委會打擊合謀組織的一種工具  

 
儘管競委會認為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將會是幫助識別和阻

嚇合謀行為的重要工具，但這並非競委會識別和阻嚇在香港的合

謀行為的唯一方法。例如，投訴、行業監察、經濟分析及其他情

報亦會是用於識別影響香港的合謀行為。  
 
草擬寬待協議的作用  

 
《條例》第 80 及 81 條已提供一套架構，讓競委會訂立（及終

止）寬待協議。  
 
為確保有意就合謀行為申請寬待的申請人明白成功申請寬待後所

負的責任的一般性質，一份《寬待協議範本》已附於《草擬合謀

行為寬待政策》中。  
 
寬待政策及審裁處審理的後續損害賠償法律程序  

 
私人一方只可在有關行為被裁定 3 為違反《條例》後，就合謀行為

所造成的損害以後續訴訟於審裁處中提起索償的法律程序。  
 
競委會已決定其將不會透過實施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，妨

礙針對成功申請寬待的申請人提出私人訴訟索償的可能性。因

此，成功申請寬待的申請人將須簽署一份承認其參與合謀行為的

同意事實陳述書，以讓日後藉此陳述書向審裁處作出申請，要求

頒令宣佈有關業務實體已違反第一行為守則。  
 
此項規定的結果與世界各地其他競爭事務當局所實施的寬待體制

大體上一致。在有關體制下，申請寬待的申請人均會承受被頒令

對能夠證明因合謀行為而受損的私人方作出賠償的風險。  
 
在決定採取何等行動方面保留更廣泛的酌情權  

 
誠如競委會的《調查指引》所載，如競委會有證據顯示違反競爭

守則的情況已經或可能發生，《條例》為競委會提供了不同選

項，以處理其關注的反競爭行為。該等選項包括根據《條例》第

60 條接受承諾，以及在審裁處提起申請各種命令（當中可包括向

某一方施加罰款的命令）的法律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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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條例》第 110 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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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案件涉及嚴重反競爭行為（例如合謀行為等），競委會便更

有可能尋求針對作出該等行為的業務實體施加嚴厲制裁。然而，

當競委會認為其他解決方案更為合適時，本政策並不會妨礙競委

會決定不就某被舉報的合謀成員於審裁處中提起法律程序，或不

在有關法律程序中尋求施加罰款。  
 
競委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  

 
作為負責執行《條例》的主要競爭事務當局，競委會對在電訊及

廣播行業營運的業務實體的反競爭行為與通訊事務管理局  （“通

訊局”）共享管轄權。  

 
通訊局在現階段對是否制定寬待政策、自行或與競委會共同制

定、何時制定均持開放態度。通訊局將就此問題徵詢廣播及電訊

行業持牌人的意見，同時也歡迎該等持牌人在競委會此次就其

《草擬合謀行為寬待政策》的諮詢中提交意見。  


